


質詢事項全文
甲、行政院答復部分
（一）行政院函送王委員鴻薇就「警察消防海巡移民空勤人員醫療照護實施方案」內政部移民署不具警察官身分而實際執行勤務之現職及退休人員無法適用，可能造成該人員無法受到妥善照顧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114年7月17日院臺專字第1140009762號）

（立法院函　編號：11-3-20-57）

王委員就「警察消防海巡移民空勤人員醫療照護實施方案」內政部移民署不具警察官身分而實際執行勤務之現職及退休人員無法適用，可能造成該人員無法受到妥善照顧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內政部查復如下：

一、「警察消防海巡空勤人員醫療照護實施方案」自108年5月1日起實施，適用對象原僅警察、消防、海岸巡防及空中勤務機關（學校）人員，本部移民署自108年起持續爭取具警察官身分及實際執行勤務人員均一併納入上開照護實施方案，經行政院同意以「96年配合組織改造移撥本部移民署，並支領一級危險職務加給之曾擔任警察官職務人員」納入，並自110年11月1日起實施。嗣於112年7月1日擴大適用範圍，在維持「曾擔任警察官職務」及「支領一級危險職務加給」等條件下，放寬不限96年移撥人員均可適用，且曾任適用機關之年資可予併計。

二、以「警察消防海巡移民空勤人員醫療照護實施方案」（下稱醫療照護實施方案）適用對象係扣連具警察官身分或曾任警察官職務且應於適用機關退休，並為避免其他適用機關放寬適用對象門檻之援比效應，爰本部移民署目前適用醫療照護實施方案者仍維持「曾擔任警察官職務」及「支領一級危險職務加給」等條件。又為落實移民人員照護，基於照顧同仁立場，將於醫療照護實施方案相關制度檢討或於討論同仁照護權益時，持續予以研議，以提升對移民人員之保障。
（二）行政院函送王委員鴻薇就我國危老建築之韌性能否因應戰爭時之避難、耐震狀況等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114年7月22日院臺專字第1140009761號）

（立法院函　編號：11-3-20-56）

王委員就我國危老建築之韌性能否因應戰爭時之避難、耐震狀況等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內政部於民國63年2月15日修正發布「建築技術規則」，即規定凡經中央主管建築機關指定之適用地區，有新建、增建、改建或變更用途行為之建築物或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應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141條附建標準之規定設置防空避難設備，自該等條文修正生效日起申請新建之建築物，如於內政部指定地區並達附建標準，即設有防空避難設備。另於該等建築物核發使用執照後，由當地主管建築機關將建築物附建防空避難設備有關資料列冊函送當地警察局依規定建檔，當其結構經專業鑑定存有安全疑慮，則辦理解除編管作業，以免民眾誤入危老建築實施避難，產生安全疑慮。

二、至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內政部刻依「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加速推動都市計畫範圍內危險及老舊瀕危建築物之重建，重建之建築物如位於前開內政部指定適用地區並達附建標準，即應依規定附建防空避難設備。

三、為強化全社會防衛韌性，內政部及國防部等相關部會均通力合作，積極強化整體國土防衛韌性與建構戰備體系，並就重大災害應變整合相關工作預為整備，包括適時提供防空避難設施之數據資源與健全民防運作體系等，提升全民防災意識及災害應變能力。

（三）行政院函送顏委員寬恒就研議針對軍人搭乘高鐵提供優惠方案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114年7月22日院臺專字第1140009763號）

（立法院函　編號：11-3-20-58）

顏委員就研議針對軍人搭乘高鐵提供優惠方案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有關現行國軍搭乘高鐵相關優惠措施，國防部政治作戰局所屬福利事業管理處自民國100年加入台灣高速鐵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高鐵公司）企業會員，讓持有福利證之現役軍人、榮民及其眷屬，在搭乘高鐵時，均可直接使用企業窗口購票，以提升旅運時效。另113年至本（114）年高鐵公司所回饋平日（星期一至星期四）之82折優惠票，國防部秉持照顧官兵立場，均優先分配基層部隊使用，且將續與高鐵公司洽談相關優惠可行性。

二、高鐵公司目前係依法提供老人、孩童、身心障礙者及其陪同者優惠票價，並未提供軍人專屬性優惠，惟軍職人員仍可視其出遊、職務或通勤需求，購買如早鳥票、國旅聯票、高鐵假期、會員優惠、定期票、回數票等多種行銷優惠車票。至所提請高鐵公司研議提供軍人優待票種一節，高鐵公司為經營高速鐵路之民間企業，為確保公司收支平衡與穩健永續營運，交通部對於高鐵公司營運指導仍須依法依約辦理。未來如修法將軍人搭乘大眾運輸優惠納入法定優待範圍，交通部將督請高鐵公司配合辦理。



